附件1
常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工程施工企业
申报表
	单位名称
	

	营业执照注册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办公场所地址
	

	邮    编
	
	成立时间
	

	企业性质
	
	法人代表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项目(屋墙面、消防、电梯、弱电、市政道路、其他工程）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经营范围
	

	
单位基本情况简介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我单位对经营范围、资质、从业人员情况的真实性负责，现申请进入“公开征集施工企业服务名单”，以供业主选择参考。



申报单位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字：
单位（盖章）

年月   日





附件2
承   诺   书
为确保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合法合规使用，保障业主合法权益，本单位就参与常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工程相关工作郑重承诺如下：
1.合规履约
遵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行业规范，遵循“科学、客观、严谨、公正”的职业准则，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，对项目质量、安全、进度承担主体责任。
2.杜绝违规操作
不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工程转包、违法分包给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；不伪造、变造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相关资信证明或单位公章。
3.公平诚信经营
在承揽业务活动时，坚持“公平竞争、诚实信用”原则，自觉遵守国家和政府部门有关规定要求，不排挤其他企业的公平竞争，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；不串通投标；不以行贿、低于成本报价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工程。
4.质量与风险管控
严格按照国家、行业标准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合格，落实安全生产、环保管控措施，杜绝生产安全事故、环保事故。按时足额支付工人工资，避免因欠薪引发群体性事件。
5.配合监督检查
积极配合物业管理部门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或业主代表的监督检查，主动陈述实际情况，提供完整的工程资料，不推诿、不隐瞒、不提供虚假材料。
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（单位公章）
年月日




